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用攝影機說故事－97年度校園紀錄片專業發展研習班」結訓影展實施計畫
~教室外．遇見...鏡入生命的11個故事~
一、依據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98年度研習行事曆規劃辦理。
二、研習目標：
（一）開拓教育工作者視野，培養關懷社會、人文發展之情操。
（二）分享學員紀錄片作品，激發更多教育工作者關心教育與深入探討相關議題。
三、研習對象︰臺北市各級學校對紀錄片有興趣之教師。
四、研習日期︰
    (一) 第一場次：98年3月14日(星期六)上午09：00至11：50。
   （二）第二場次：98年3月14日(星期六)下午13：30至16：10。
五、研習人數：每場次預計錄取180位。

六、報名時間：即日起至3月3日(星期二)截止，額滿亦立即截止報名。
七、研習課程表：

	日期
	場次
	時間
	單元課程
	講座

	3月14日

(星期六)
	第一場次
	09：00~09：20
	開幕與頒發結業證書
	本中心

	
	
	09：30~10：40
	「天黑了 上學去」--葉玉玲
	楊導演重鳴

	
	
	10：50~12：00
	「微笑大使」--謝佳男
	陳導演俊嘉

	
	第二場次
	13：30~14：40
	「有你真好」--陳輝誠
	蔡導演靜茹

李導演中旺

	
	
	14：50~16：00
	「H.喧鬧之必要」--熊郁梅
	蔡導演靜茹

	
	
	16：00~16：10
	綜合座談
	李導演中旺

楊導演重鳴

蔡導演靜茹

陳導演俊嘉

本中心


備註：週六課程自行開車上山者，請於報名時先行填寫通行證申請表，經承辦單位查證確屬為本
      中心研習員，始核發通行證。      
八、研習方式︰觀影、影評、經驗分享及與導演座談雙向討論。
九、研習地點：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臺北市陽明山建國街二號)。
十、研習時數核發：依每場次實際出席情形核發研習時數。
    十一、報名方式：

（一）本研習班分上下午兩場次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前逕登入電子護照網站（http://insc.tp.edu.tw）
    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  
    名，為簡化作業程序無須再傳回報名表。
（二）本研習因場地限制，僅提供上午場次之學員中午用餐。
 十二、遴選方式及注意事項：

（1） 本研習於報名截止後三天內公布遴選確定之研習名單，並以各教師於研習電子護照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可參與研習之教師及其所屬學校，請參加研習教師自行列印研習通知並準時至本中心參加研習。

  （二）為維護研習品質、精確掌握用餐、搭車人數、講義印製份數及參加研習教師權益，請學
      校務必依照報名程序完成薦派，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三）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學員，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應於研習前3日告悉本中心，
      並依程序辦理取消研習。

十三、聯絡方式：本中心教務組張育甄，電話28616942#215                                                                
十四、研習經費：本研習班所需經費由本中心研習經費項下支應，覈實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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